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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春律师是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代春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为证券违规衍生的争议解决业务。他曾在2012年至2017年出
任中国证监会专职发审委员，是中国证监会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专职发审委员之一。

周代春律师的业务领域，除了典型证券业务，还包括由证券违规行为引发的复杂争议解决案件的处理，涵盖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

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行为所导致的行政处罚、刑事追责和民事诉讼。他的服务涵盖了证券业务与争议解决的交叉领域，主要客户

群体包括面临证券监管部门、交易所立案调查、行政处罚的金融机构、证券服务机构、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同时，周代春律师也是实务界不多见的具有深度专业研究能力的律师。2005年，他在新浪网发表的《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分析》一
文，引起广泛关注。同年，周代春律师受邀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股权分置改革法律问题研讨会”并发表专题演讲。2008年，
周代春律师受中国证券业协会之邀参与首次全国证券公司合规资格考试命题。

 

在加入植德之前，周代春律师曾在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工作多年。

相关业绩

赵也飞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听证案（2004年，全国首例以行政处罚种类法定为申辩理由成功说服证监会取消原拟给予的市场禁入
措施，获《21世纪经济报道》整版报道）。

西北证券行政清算案（2005年—2007年，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身份受证监会委托担任西北证券有限公司清算组组长，履行西北证
券法人代表职责）。

青海春天（600381）借壳上市案（A股首家以“让与担保”理论化解实际控制人变更难题的案例）。

社会职务



社会职务

中关村百人会天使投资联盟 副理事长

教育背景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西安交通大学，工学学士

职业资格

中国律师执业资格

工作语言

中文


